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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學業成績： 

 甲、大專院校組：總平均八十分以上。 

 乙、高級中等校組：總平均八十分以上。 

 丙、國民中學組：總平均八十五分以上。 

二、操行成績：甲等或八十分以上。 

三、體育成績：乙等或七十分以上，學校未授體育課者，免附成績

證明，不列入計分。 

四、應檢附上秋季學期學業成績單（學業成績單內未列操行及體育

成績者，應另附操行及體育成績證明）本學期在學證明書、戶

口名簿影印本各一份，夫婦同為本會會員，限由一人申請。 

五、私立學校學業成績單內，必須註明奉准立案文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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